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20批）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类型
污染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1
D3HB2025
12060035

廊坊市三河市燕郊镇雷捷时代广场
二期1号楼北侧有一条臭水沟，异味
污染。

廊坊市
三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水

经核查，信访举报人反映的“廊坊市三河市燕郊镇雷捷时代广场二期1号楼北侧有一条臭水
沟”为毗邻雷捷时代广场二期尹家沟河段，该段河道大部分已干枯，仅有三处少量积水，均
已结冰（结冰面积约为西段17平方米、中段20平方米、东段7平方米，水深均不足10厘米）
。信访人反映的“臭水沟”不属实。该段河道左岸建有一条市政污水管网，其中2个点位污
水检查井盖缺失、井体破损，在井口附近能闻到轻微异味。信访举报人反映“异味污染”实
为两个破损井口产生的异味，异味问题属实。综上所述，该问题部分属实。

部分
属实

三河市政府责成相
关部门举一反三，
开展风险隐患排
查，发现问题及时
处置。

1.三河市政府立即责成燕郊高新区城市综合管理
局，补齐缺失井盖并修复破损部位，截至目前，
整改工作已全部完成，现场无异味。
2.委托第三方公司，对积水进行采样、检测，待
检测结果出具后进行研判。

已办结 无

2 D3HB2025
12060051

廊坊市三河市燕郊开发区昌盛东路
二十五小时烧烤、老周烧烤铁板大
鱿鱼、吉祥饭店、小高烧烤、西域
小马烧烤每天18点营业，均存在露
天烧烤，油烟污染。

廊坊市
三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大气

经核查，二十五小时烧烤使用机制炭烧烤炉一台在店外经营，炉长150厘米、宽20厘米，可
供30人就餐；吉祥饭店使用机制炭烧烤炉一台在店外经营，炉长60厘米、宽50厘米，可供20
人就餐；小高烧烤使用机制炭烧烤炉一台在店外经营，炉长150厘米、宽20厘米，可供30人
就餐；西域小马烧烤使用机制炭烧烤炉一台在店外经营，炉长120厘米、宽20厘米，可供30
人就餐；老周烧烤铁板大鱿鱼使用机制炭烧烤炉一台在店外经营，烧烤炉长180厘米、宽20
厘米，可供40人就餐。上述五家商户均存在店外露天烧烤经营行为，有油烟污染情况。

属实

1.依法依规清理举报
件中五家商户店外
经营的炉具。2.对全
域露天烧烤开展专
项排查整治，同时
加强宣传教育与引
导，持续加大监管
力度，对露天烧烤
等行为依法予以制
止。

针对上述五家商户存在的露天烧烤及店外经营行
为，执法人员依法进行了现场制止，并对放置在
店外的炉具等物品进行了清理。其中，对“老周
烧烤铁板大鱿鱼”未办理营业执照的经营行为，
已责成三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依规处理。

已办结 无

3
D3HB2025
12060011

廊坊市大城县里坦镇娘娘庄村廊坊
昌泰保温材料有限公司，岩棉切割
过程中粉尘污染，岩棉废品未苫盖
。

廊坊市
大城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大气

经核查，昌泰公司主要产品为保温复合板，现场未生产，切割线配套治理设施集气罩收集不
完善,存在跑冒滴漏现象，地面及周边可见粉尘外溢。反映的“岩棉切割过程中粉尘污染”问
题属实。
经核查，昌泰公司厂区西南角建有彩钢搭建的岩棉边角料暂存库，现场核查时部分岩棉边角
料溢出暂存库，未苫盖。经查阅昌泰公司固废协议合同，昌泰公司岩棉边角料转运至大城县
镪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理。反映的“岩棉废品未苫盖”问题属实。
综上所述，信访举报人反映问题属实。

属实

要求昌泰公司对切
割工序配套治理设
施整改提升，将溢
出边角料入库苫盖
。

1.责令昌泰公司对切割线地面及周边粉尘进行清
理，对配套治理设施整改提升，进行二次密闭，
提高收集效果，已整改完成。2.责令昌泰公司将
溢出边角料入库苫盖，及时转运。3.对昌泰公司
进一步加强监管，督导其加大污染防治设施维护
检修频次，定期开展检测，完善环境保护管理机
制，严格落实各项环境保护工作要求。

已办结 无

4
D3HB2025
12060012

段甲岭镇山下庄村102国道南搅拌站
污水随意排放到农田。

廊坊市
三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水

经核查，信访人反映的段甲岭镇山下庄村102国道南搅拌站，实为三河市隆昌商品混凝土有
限公司，该公司于2012年12月28日取得了原三河市环境保护局《年产60万立方米混凝土项目
》环评报告表批复文件（三环管字〔2012〕224号），于2016年2月15日通过环保验收（三环
管验表〔2016〕2号），并取得《河北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2016年—2019年：PWX-
131082-0051-16；2019年—2021年：PWX-131082-0051-19），2020年4月24日完成排污许
可登记管理（备案编号：911310820708156515001W）。2024年，企业进行了环保提升及设
备改造，于7月进行了企业投资项目备案（三工信技改备字〔2024〕15号），10月完成该项
目自主环保验收，相关排污登记已于当年同步更新。在环保改造项目验收批复中，明确了废
水经全自动砂石分离机及沉淀池处理后全部回用，实现循环利用不外排。经对三河市隆昌商
品混凝土有限公司及周边区域全面实地排查，该公司已严格执行验收批复要求，废水全部循
环利用，未发现生产污水随意排放至农田、果园的迹象。

不属
实

进一步强化工作举
措，细化工作任
务，明确工作职
责，扎实推进生态
环境治理工作，消
除环境风险隐患。

三河市政府责成相关部门对该公司加大监管力
度，确保各生产环节严格按照生态环境保护要求
逐项落实到位，实现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已办结 无

5
D3HB2025
12060014

滩里镇安里屯二村都记超市下坡南
边的雄宇家具，有异味，露天电焊
作业，无收尘措施。

廊坊市
文安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大气

现场核查时，该公司缝纫工序、切断折弯工序、铺装工序处于生产状态，焊接工序未生产。
该企业焊接工序位于车间东侧，10套焊接机配备有9套移动式焊烟净化器，其中3号工位的焊
接机未配备移动式焊烟净化器。“无收尘措施”问题部分属实。该企业不存在院落，整体为
一个彩钢房车间，车间外为村街，未发现有焊机及露天作业痕迹。“露天电焊作业”问题不
属实。因该公司属于五金制品类企业，无需进行自行检测。2025年12月8日，执法人员对该
公司周边住户和企业进行了走访调查，共走访了包括刘某某、都某某、黄某某、赵某某、赵
某5名周边居民和企业主，受访者均表示该公司在生产期间没有进行露天电焊作业，未闻到
有明显异味。“有异味”问题不属实。
综上所述，“露天电焊作业”“有异味”问题不属实，“无收尘措施”问题部分属实。信访
举报人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部分
属实

对3号工位的焊接机
配备移动式焊烟净
化器，加强环保管
理，切实落实设施
维护保养制度，确
保污染物长期稳定
达标排放。

1.责令该公司对3号工位的焊接机配备移动式焊
烟净化器，目前该问题已整改完成。
2.责令该公司加强环保管理，切实落实设施维护
保养制度，确保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3.举一反三，全面排查，组织对周边区域，特别
是居民区附近的工业企业开展专项排查，重点检
查废气治理设施运行维护情况，督促企业提升治
理水平，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已办结 无

6
D3HB2025
12060017

廊坊市广阳区建设北路60号1层笨冬
北杀猪菜饭店，油烟污染，夏天该
街存在占道经营情况，未安装油烟
设施，建议相关部门做好日常检查
工作。

廊坊市
广阳区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大气

经核查，一是“笨冬北杀猪菜饭店，油烟污染”。通过与餐饮店负责人沟通了解，该餐饮店
已安装油烟净化设施，设施安装于该餐饮店楼顶右侧。油烟净化设施排烟管道不满足《饮食
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规定的检测条件，因此该问题部分属实。
二是“夏天该街存在占道经营情况，未安装油烟设施”问题应为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建设北
路广浩特烤吧饭店，经营者已与廊坊天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夏天在门洞东
侧摆设桌椅从事经营活动，属于物业管理区域，不存在占道情况，经现场核实，室内安装有
油烟净化设备。该问题不属实。综上，该问题部分属实。

部分
属实

引导商户规范经
营，避免造成油烟
污染。

要求该餐饮店负责人10日内依据上述标准规定
的相关要求，对油烟净化设施排烟管道完成整
改，待整改完成后，对该餐饮店进行油烟检测，
若发现违规违法问题将依法依规处理。

阶段性办
结

无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类型
污染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7 X3HB2025
12060019

三河市泃阳镇大闫各庄村1.以租地为
由挖坑卖土，挖成四五米的深坑再
回填建筑垃圾，相关部门在用小量
的征地手续掩盖大量的毁田破坏。2.
村西九中西侧的土坑里填埋大量垃
圾数十亩，填埋后又栽上树。

廊坊市
三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土壤

1.经核查，此地块原为大闫各庄砖厂，遗留有取土形成的土坑，面积约800平方米，深约
1米，不存在卖土行为，问题不属实；现场填埋建筑垃圾约800立方米，问题属实。该宗地土
地转用征收事项已于2022年12月1日获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批准文号为（冀政转征函〔
2022〕1010号），批准面积1.0304公顷（15.456亩），批准用途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2022年12月12日，三河市人民政府印发了该宗土地征收公告（2022年度第23批次），并已
在镇、村完成了张贴公示，不存在毁田破坏，问题不属实。
2.经核查，2025年3月5日，三河市政府批准该宗地块为泃阳镇村街改造建筑垃圾临时堆放
点，现场填埋建筑垃圾约9万立方米，现部分区域已种植树木，问题属实。

部分
属实

1.完成举报件中泃阳
镇大闫各庄村建筑
垃圾清理转运及处
置工作，恢复原地
貌。
2.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倾倒建筑垃圾排查
整治工作，落实联
合监管工作机制，
加大对偷倒建筑垃
圾行为的打击力
度，发现问题立行
立改。

1.三河市政府责成泃阳镇政府立即对该宗土地内
填埋的建筑垃圾运送至三河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处
置中心东厂进行规范处置，清理完成后回填土
方，恢复原地貌。截至目前，已清理建筑垃圾
80立方米。
2.目前，已委托第三方公司对该宗土地土壤取样
检测，待检测结果出具后，研判后续处置。

阶段性办
结

无

8 X3HB2025
12060027

三河市泃阳镇大闫各庄村1.以租地为
由将地挖坑卖土，挖成四五米的深
坑再回填建筑垃圾，相关部门在用
小量的征地手续掩盖大量的毁田破
坏。2.村西九中西侧的土坑里填埋大
量垃圾数十亩，填埋后又栽上树。

廊坊市
三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土壤

1.经核查，此地块原为大闫各庄砖厂，遗留有取土形成的土坑，面积约800平方米，深约
1米，不存在卖土行为，问题不属实；现场填埋建筑垃圾约800立方米，问题属实。该宗地土
地转用征收事项已于2022年12月1日获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批准文号为（冀政转征函〔
2022〕1010号），批准面积1.0304公顷（15.456亩），批准用途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2022年12月12日，三河市人民政府印发了该宗土地征收公告（2022年度第23批次），并已
在镇、村完成了张贴公示，不存在毁田破坏，问题不属实。
2.经核查，2025年3月5日，三河市政府批准该宗地块为泃阳镇村街改造建筑垃圾临时堆放
点，现场填埋建筑垃圾约9万立方米，现部分区域已种植树木，问题属实。

部分
属实

1.完成举报件中泃阳
镇大闫各庄村建筑
垃圾清理转运及处
置工作，恢复原地
貌。
2.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倾倒建筑垃圾排查
整治工作，落实行
业主管部门及属地
联合监管工作机
制，加大对偷倒建
筑垃圾行为的打击
力度，发现问题立
行立改。

1.三河市政府责成泃阳镇政府立即对该宗土地内
填埋的建筑垃圾运送至三河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处
置中心东厂进行规范处置，清理完成后回填土
方，恢复原地貌。截至目前，已清理建筑垃圾
80立方米。
2.目前已委托第三方公司对该宗土地土壤取样检
测，待检测结果出具后，研判后续处置。

阶段性办
结

无

9 D3HB2025
12060015

大留镇西店村凯润达绝缘材料有限
公司随意排放甲醛气体，在村南1公
里公园东约20米排放甲醛水溶液。

廊坊市
文安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大气

1.关于“随意排放甲醛气体”问题核查情况。经核查，该企业所有工序均不涉及使用甲醛，
产生有机废气工序为上胶、烘干和热压工序，上胶工序所用胶为苯醛树脂液，产生的废气主
要为非甲烷总烃，上胶、烘干工序产生的废气通过天然气焚烧炉燃烧后排放。热压工序产生
的废气通过催化燃烧处理设施处理后排放。经查阅该企业2024年9月自行检测报告，显示生
产废气主要为非甲烷总烃，不含甲醛气体。2025年，该企业因生产订单少，阶段性停产，导
致超期未开展自行检测。现场核查时，该企业未生产，未发现有明显异味。核查人员走访了
周边4名群众，均反映凯润达公司生产时没有闻到异味。通过排查生产车间，发现窗户装有
排风扇，生产时存在废气无组织排放问题，可能被信访举报人认为是“甲醛气体”。“随意
排放甲醛气体”问题部分属实。
2.关于“在村南1公里公园东约20米排放甲醛水溶液”问题核查情况。经核查，该企业生产不
涉及外排水，信访举报人反映的西店村村南一公里小公园东20米范围内没有坑塘及沟渠。在
公园东方向约200米处有一处沟渠，名为妇女渠，沟渠内有水，未发现有倾倒痕迹。12月
6日，大留镇政府现场采集水样委托文安县生态环境分局检测站进行检测，检测结果为：满
足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21旱作标准。“在村南1公里公园东约20米排放甲醛水溶液”
问题不属实。

部分
属实

拆除排风扇并进行
封堵，进行废气自
行检测，切实落实
设施维护保养制
度，确保生产时污
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

1.责令该厂拆除排风扇并进行封堵，严禁无组织
排放行为。
2.责令该企业生产后，立即进行废气自行检测，
切实落实设施维护保养制度，确保生产时污染物
稳定达标排放。
3.举一反三，全面排查，组织对周边区域，特别
是居民区附近的工业企业、坑塘开展专项排查，
重点检查废气治理设施运行维护情况，水体情
况，督导企业提升治理水平，最大限度减少对周
边环境的影响。

阶段性办
结

无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类型
污染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10
D3HB2025
12060013

赵各庄镇李安祖村西拉丝厂，有异
味，批建不符，除尘设备不开启。

廊坊市
文安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大气

1.“赵各庄镇李安祖村西拉丝厂，有异味”问题核查情况。经核查，该企业实为廊坊鑫丰节
水灌溉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产废工序为粒生产线挤出工序，该工序安装了集气罩、软门帘密
闭，生产车间及顶棚未发现通风口。企业现场提供了2025年4月20日的自行检测报告，检测
结果显示：非甲烷总烃浓度符合《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
2016）的相关限值要求。2025年12月8日，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企业异味开展检测，检测结
果显示：有组织、无组织废气中恶臭浓度，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
的相关限值要求。此外，核查人员对该企业周边区域开展了入户走访调查，共走访周边6户
周边群众。受访者均表示，在该企业生产期间，未察觉明显异味。该问题不属实。
2.“批建不符”问题核查情况。该企业2016年编制了《节水管件生产项目现状环境影响评估
报告表》，其中载明原辅材料为聚丙烯颗粒500吨、聚乙烯颗粒10吨，主要生产设备包括挤
出机6台、注塑机4台、搅拌机1台、粉碎机1台。经核查，该厂实际仅配备挤出机3台，其余
设备因经营调整均已拆除。此外，报告表所附平面图显示车间位于北侧、仓库位于南侧，而
企业实际布局为仓库在北侧、车间在南侧，上述情况与报告内容不符。该问题属实。
3.“除尘设备不开启”问题核查情况。经核查，该企业生产工艺为拉丝、造粒挤出，全程为
熔融塑化过程，无破碎、打磨、筛分等产生工艺性颗粒物的环节。根据该企业《节水管件生
产项目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表》及实际生产流程，其废气污染源主要为挤出工序产生的非
甲烷总烃，已配套建设相应的收集处理设施。该企业没有需要配备除尘设备的生产环节。该
问题不属实。

部分
属实

按环评建设内容要
求重新调整车间布
局，与环评审批内
容相符。

1.责令该企业按环评建设内容要求重新调整车间
布局，与环评审批内容相符。
2.责令该企业加强环保管理，切实落实治污设施
维护保养制度，确保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3.举一反三，全面排查，组织对周边区域，特别
是居民区附近的工业企业开展专项排查，重点检
查废气治理设施运行维护情况，督促企业提升治
理水平，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阶段性办
结

无

11
D3HB2025
12060016

1.赵各庄镇卢各庄村西小桥西边有七
八家塑料拉丝厂，没有手续，批建
不符，往河里排污水。2.大留镇百家
务村有多家塑料拉丝厂，没有手
续，批建不符。

廊坊市
文安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水

1.该问题部分属实。根据群众举报，对西小桥西边区域全面排查，涉及塑料拉丝造粒工序企
业共有7家（文安县恋北塑料制品厂、文安县宜洁日用品有限公司、文安县昌顺塑料制品厂
、文安县广能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文安县新建塑料制品厂、文安县永利塑料制桶厂、文安县
良云塑料制品厂），其中，文安县宜洁日用品有限公司、文安县新建塑料制品厂、文安县永
利塑料制桶厂3家企业从事注塑生产；文安县昌顺塑料制品厂、文安县广能塑料制品有限公
司、文安县良云塑料制品厂、文安县恋北塑料制品厂4家企业从事塑料拉丝造粒生产。上述7
家企业均已依法办理环评审批或备案手续及排污登记，环保手续齐全。主要污染物为注塑、
挤出工序产生的非甲烷总烃，均配套安装环评手续要求的废气治理设施。上述7家企业生产
工序均无外排水产生，主要为生活废水。文安县昌顺塑料制品厂、文安县新建塑料制品厂、
文安县永利塑料制桶厂及文安县广能塑料制品有限公司4家企业均未设置工人宿舍，其生活
废水主要来源于厂内厕所，经化粪池收集后由专人定期清运，用于农田沤肥。目前，文安县
恋北塑料制品厂、文安县宜洁日用品有限公司、文安县良云塑料制品厂处于厂区建设阶段，
场内无人居住，未产生生活废水。西小桥桥下河渠为小堡支渠，用作排涝与灌溉。经对该河
渠实地排查，未发现排污口和暗管。12月9日，文安县环境监控中心对该渠水体采样检测显
示，水质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2021）。因此，“没有手续，往河里排污水
”问题不属实。经调取企业环评报告并与现场情况比对，文安县良云塑料制品厂安装一套污
染防治设施，处理工艺为“活性炭吸附+催化燃烧废气治理工艺设备”，但其环评要求安装
一套“过滤棉+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废气处理设施”，现场缺少环评要求的前置过滤装
置，实际建设情况与环评要求不符。因此，“批建不符”问题部分属实。
2.该问题部分属实。经现场核查，大留镇不存在百家务村或读音相近村庄，群众举报“大留
镇百家务村”实为“赵各庄镇柏家务村”，该村位于大留镇与赵各庄镇交界处。通过对该村
全面排查，涉及塑料拉丝造粒工序的企业共4家（文安县环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伟玲塑料
制品厂、雷超塑料制品厂、桥阔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均已依法办理环评审批或备案手续及
排污登记，环保手续齐全。主要污染物为挤出工序产生的非甲烷总烃，已配套安装废气治理
设施。因此“大留镇百家务村有多家塑料拉丝厂，没有手续”问题不属实。核查时发现，文
安县雷超塑料制品厂与文安县桥阔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正处于建设阶段，但其车间内存放再生
塑料等原辅材料，与两厂环评文件中载明的“原包料”要求不符。因此，“批建不符”问题
部分属实。

部分
属实

文安县良云塑料安
装建设一套“过滤
棉+活性炭吸附脱附
+催化燃烧废气处理
设施”；文安县雷
超塑料制品厂、文
安县桥阔塑料制品
有限公司将厂区存
放的再生塑料等不
合规原料清离厂区
。

1.廊坊市生态环境局文安县分局责令文安县良云
塑料制品厂立即更换治污设备并严格按照环评报
告要求，安装建设一套“过滤棉+活性炭吸附脱
附+催化燃烧废气处理设施”，确保污染防治设
施与主体工程同步使用。
2.责令文安县雷超塑料制品厂、文安县桥阔塑料
制品有限公司立即清理厂区存放的再生塑料，确
保实际建设内容与环评批复要求一致。
3.立即组织对赵各庄镇全域，特别是居民区、河
道沿线等环境敏感区域塑料制品加工企业开展全
面排查，重点核查企业环保手续合规性及污染防
治设施是否按环评要求建设运行，对发现问题依
法处置。同时，强化日常监管，消除同类环境隐
患。

阶段性办
结

给予2名相关
责任人通报
批评。


